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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1 

福建省邵武市某公司异地 

倾倒危险废物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 

 

一、案情简介 

2017 年 7月 10日，福建省沙县环保局接到匿名举报，有

人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内倾倒恶臭泥土，可能污染

环境。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发现，投诉者所称的恶臭泥土共 5

处，泥土中散发出刺鼻气味，初步判断可能为危险废物。执

法人员随即通知公安、检察机关共同开展调查。 

沙县环保局将废泥土转移至三明市万源再生资源有限公

司危废仓库暂存。经检测，泥土的渗滤液 pH 值最低为 0.75，

泥土中苯并（a）芘的浓度为 0.0008mg/L，分别超过《危险

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》（GB5085.3-2007）危险废物认定

限值和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》（GB5085.3-2007）

表 1限值, 可判定所倾倒泥土为具有浸出毒性特征的危险废

物。 

公安机关调取弃土场及周边主要道路的监控设施，对 7

月 9 日至 10 日期间通过该路段的 7 辆可疑车辆逐一排查，

锁定涉事车辆，并从涉事车主供述中了解到，从事废机油（危

废）处置的南平邵武某公司的副总欧某为谋取私利，私自联

系相关涉案人员及车辆将该公司储存的危废分 10 次倾倒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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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内。 

二、查处情况 

本案中涉及的泥土属于危险废物（危废代码为

900-041-49），且非法倾倒的数量达 235 吨，涉嫌环境污染

犯罪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三十八条、《最

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

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6〕29 号）的规定，非

法倾倒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“后果特别严

重”，沙县环保局依法将案件移交沙县公安局侦查办理。该

案件已被公安部挂牌督办，有 6名涉案人员被公安机关刑事

拘留，除 2名被取保候审外，其余 4 名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

捕。 

三、案件启示 

在日常执法过程中，要密切关注舆情信息，对群众提供

的线索应及时判断，对可能涉及环境违法行为的要做到快速

响应，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处理，及时固定证据。在案件

查处过程中，遇到问题或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，要第一时间

通报相关部门，特别是涉及人身安全、污染犯罪的案件，要

及时告知公安、检察机关，请求提前介入，防止证据灭失、

人员逃匿。同时，在现场处理过程中，应按要求将涉案物品

转移到有条件的场所暂存，并对现场进行无害化处理，防止

二次污染的发生。 



 3 

 

案例 2 

广西防城港市某公司通过暗管排放水污染物案 

 

一、案情简介 

2017 年 5 月 10 日，防城港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在巡

查时发现，某公司雨水排水口有乳白色污水排出，执法人员

随即在该公司外围摸排，在排除其他企业通过该雨水口排放

污染物的可能性后，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突击检查。现场

发现，该公司污水收集池东北面池壁中部，接有一根埋设在

地下的白色塑料水管。该公司污水收集池内污水经埋设在地

下的白色塑料水管排入污水收集池东北面雨水井，沿厂区雨

水排水管排入厂区外排洪管道，通过厂区外水沟流入水尾

江。 

二、查处情况 

经监测，该公司 1 号雨水井、2号雨水井、3 号雨水井、

厂区大门前雨水排水口等处的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

磷酸盐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限值。执法人员连夜对该公司进

行调查取证，制作询问笔录。根据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

查封、扣押办法》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，防城港市环境保护

局依法对该公司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、设备实施查封。该

公司现场工作人员以公司负责人不在现场为由，拒绝继续配

合执法人员的调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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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5 月 11 日，防城港市环境保护局会同市公安局

对案件情况、法律适用、证据保全、移送程序等问题进行研

究。防城港市公安局派出执法人员与防城港市环境保护局执

法人员再次到该公司提取证据，对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进行

了询问，并配合防城港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取

证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七十五条第二

款、《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三条第（三）项和《行政主管部

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》第五条的规

定，2017 年 6 月 21 日，防城港市环境保护局对该公司处以

9 万元罚款，并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依法将此案移送公安机

关处理。 

三、案件启示 

本案中执法人员在不惊动当事人的情况下，从外围摸

排，定位排污位置，突击检查，第一时间锁定环境违法证据

是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关键。同时，在当事人拒不配合调查

的情况下，公安机关的介入，起到有利的震慑作用，也为环

保部门规范收集证据，顺利移送公安部门进一步处理奠定基

础。环保与公安机关通过案件会商提高执法效率，形成有效

防范和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的合力，保障案件办理高

效顺畅。 

 


